长垣市创新发展联盟工作机制（征求意见稿）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原因

为转变创新发展联盟工作重点，与产业链工作结合起来，更好的激发我市企业创新活力，培育新的发展动能，实现全市产业优势互补、延链、补链、强链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订长垣创新发展联盟企业工作机制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长垣市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长政办〔2023〕41号）、《关于调整重点产业链链长和“万人助万企”活动领导包联企业的通知》

三、工作要点

2023年12月《长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垣市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长政办〔2023〕41号）文件印发以来，我们先后制定了创新联盟章程、确定了运行机制，以加快培育一批增长速度快、业态模式新、创新能力强的市场主体为中心，通过实施梯度培育、健全政策体系、加强资金引导、扩大培训交流、实施检查报备制度等措施，加速企业成长，催生新质生产力。

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。企业创新发展联盟工作专班主要职责指导联盟创新发展、产学研合作、优化营商环境、解决政策落实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依托创新联盟带动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。工作专班设在工信局，董胜永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逯彦胜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工作专班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制度。一是工作会议制度。工作专班每月召开一次月例会，研究企业创新发展困难和问题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协调解决企业营商环境等问题，安排下步工作；二是产业链创新制度。各产业链主责单位在工作专班的统一领导下，牵头做好本产业创新发展工作；三是行政执法备案制度。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应急管理、消防等部门对联盟单位进行执法检查实行备案制，每月提前将下月执法检查计划报送工作专班办公室备案，对联盟单位进行处罚前需提前向市主要领导报告。四是动态管理制度。创新发展联盟企业采取动态管理，有效期一年。及时吸纳好企业，淘汰发展落后企业，保持创新联盟创新能力强、增长动力领先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保障。一是加强财政资金引导。统筹运用省级、市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、长垣市创新发展奖励积分、创新研发等专项资金，优先支持创新发展联盟企业。二是强化环境保障。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注重协同推进，简化办事流程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为企业投资、创业提供优质服务。



